
景興國中 100學年度高中職申請入學報名資料準備說明 

一、資料準備步驟： 

     1.詳讀簡章並將可能報考的學校折頁。 

     2.詳讀欲申請學校所需之申請條件，務必符合各項條件，如(1)聯測分數(2)在校學習表現成  

       績(3)社團或學生幹部(4)特別條件  

     3.申請條件證明表(社團或學生幹部)、特別條件證明表(競賽成果)與獎狀等相關佐證資料， 

       請於 5/27 前至相關處室核章認證。 

二、填寫各項報名資料注意事項： 

     1.填寫報名資料時字跡請務必端正，若不慎塗改頇於塗改處蓋上家長印章。 

     2.填畢請詳細檢查，特別是校名與代碼，例如「臺北市立大同高中」、「私立大同高  

       中」，「私立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私立稻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等名稱相似  

       的校名，注意勿填錯。 

     3.「校名」請依簡章上的全銜書寫，例如「臺北市私立惇敘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其中的 

       「台」字請使用「臺」字。 

     4.特種身份學生(如原住民、身心障礙生)的加分或降低錄取分數優待之詳細內容，請參閱各  

       招生簡章，並檢附「特殊身分學生報名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黏貼表」，將有效證件影本黏貼  

       於該表，並依序放入報名資料袋中。 

三、確定報名資料袋內容及封面：【【請請勿勿封封口口】】  
     1.依選擇學校（每人最多可申請公立高中、私立高中、公立高職、私立高職各一所學校），  

       填妥學生報名表（公立高中：綠色、私立高中：藍色、公立高職：黃色、私立高職：粉紅 

       色），並備妥相當數量之報名資料袋(最多 4個)。 

     2.資料袋封面： 

   (1)勾選身分類別後，仔細填寫個人資料及高中職代碼和全銜（切勿塗改） 

   (2)將高中職之申請條件（含學校資料、申請條件及招生名額）完整剪下，黏貼於資料袋  

      封面方框內。 

   (3)依各高中職之申請條件，勾選封面中所需檢附資料選項。 

     3.檢附資料：請依資料袋封面之檢附資料排序（1~7 項），並以迴紋針於左左上上角角夾妥確實放 

       入袋中。 

     4.技優生身份(參閱簡章  P.188)：合於技優生申請入學資格者，應檢具相關文件(各班職群  

       成績證明文件)，並填寫技優生申請入學報名表（簡章 P.198 白色報名表），報名表中  

       應填寫以技優生身分參加申請該校科別之志願（頇符合相關職業群科參考對照表之規                  

       定）；未獲錄取時，續以一般生身分參加該校申請入學，故亦需填寫一般生申請入學之志  

       願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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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佐證資料準備重點(5/27前完成) 

1.申請條件證明表(請參閱樣張) 

社團幹部 
(1) 填妥【團體名稱】、【擔任職務】、【參加期間】各欄位，送交訓導處訓育組，

請訓育組於【國中驗證欄】核章（勿以簽名代替）。  

(2) 擔任職務若為社長請勾選「負責人」，若有擔任記錄或其他幹部則請勾選「幹

部」。 

(3) 參加期間可以「八上」「七下」表示 

學生幹部 
(1) 填妥【職務名稱】、【擔任期間】各欄位，送交訓導處或導師處核章。  

(2) 班級幹部送交導師處，請導師於【服務表現欄】填寫服務表現，並於【國中驗證

欄】核章（勿以簽名代替） 

(3) 全校性幹部送交訓導處訓育組，請訓育組於【服務表現欄】填寫服務表現，並於

【國中驗證欄】核章（勿以簽名代替） 

(4) 擔任期間可以「八上」「七下」表示)  

2.特別條件證明表 

競賽成果 
 

         (1) 【主辦單位】、【範圍性質】、【競賽名稱】、【得獎名次】各欄請依獎狀上之內  

              容填寫，競賽範圍大者為先。 

         (2)  所有證明文件請持正本及影本(統一縮放為A4 規格)至各處室蓋承辦人職章、  

              與正本相符章，文件影本必頇清晰，統一於右上角書寫編號(附件 1、附件  

              2、…)，並於【佐證資料】欄填寫附件編號(如附件 1、如附件 2、…)。 

特殊表現 
有特殊表現請自行填寫，並檢附證明(證明文件比照上述格式繼續依序編號) 

服務學習表現 
填寫服務學習總時數，並檢附證明(證明文件比照上述方式繼續依序編號) 

其他 
視情況自行填寫，並檢附證明(證明文件比照上述方式往後依序編號)。通過「原住民文

化及語言能力證明」或「體適能認證文件」者，請登記於本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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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基高中職 100 學年度聯合申請入學 

學生報名資料袋  
申請類別：ˇ一般生/社區生    □技優生    □體優生    □特種身分生 

學 生 姓 名 黃 小 智 畢 業 國 中 臺北市立景興國中 
班級 

座號 
903班 39號 

申 請 學 校 ˇ公立高中 □公立高職 

□私立高中 □私立高職 

代

碼  4 2 3 3 0 2 
高中

高職全銜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備 註 
 

壹 、
高 中

高 職 之 申 請 條 件               

 

 

 

  

請將簡章彙編中申請高中高職之申請條件(含報名學校名稱、代碼及報名學

校類別)影印剪下貼於此欄中。 

(張貼不下時，超過方框部份請摺疊整齊) 

 

 

貳、檢附資料：各國中需依上表之申請條件，確實檢查袋內資料，並於下欄□中打""。 

1.申請入學報名表。(必備) 

2.北北基 100 年高中職聯合入學測驗分數通知單。(必備) 

3.在校學習表現成績證明。 

4.申請條件證明表。 

5.特別條件證明表。 

□6.特種身分學生頇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原住民學生(加 15%) □原住民學生(加 35%) □身心障礙學生 □蒙藏學生 □派外人員子女 □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 

7.其他證明資料共    件。（1 件以上者必頇編號） 

※各項所需資料請依序以迴紋針於左上角夾妥放入袋內,並封妥袋口，聯合

申請委員會於報名收件時，對本資料袋不予拆封。 

 

 

 

編號  

    

(編號,由國中承辦人填寫) 

勿填寫 

「臺北市立」務必要寫 

高中職代碼務必正確（6碼） 全銜頇與報名表
一致，申請校名
不能塗改 

 
請將高中職學校資料之申請條件 
（不含評選方式及備註）完整剪下，
黏貼於封面。 

1. 第 1、2項一定要有並打勾 
2. 第 3、4、5項請依各校要求 
3. 第 6、7項請依個人具備條件 
 

若勾選務必填寫 
 

請請勿勿封封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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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基高中職 100 學年度聯合申請入學 

申  請  條  件  證  明  表  

學生姓名 班級 座號 出 生 日 期 畢 業 國 中 

黃小智 903 39 85 年 1 月 12 日 臺北市立景興國中 

申請學校         立                      高級中學

職業學校
 

填表說明：由學生按高中高職要求條件及學生具備之資格填寫本表。 

 

一、社團幹部：由學生填寫前五學期曾參加學校之社團或代表隊，幹部任期頇滿(含)一學
期以上。 

項次 團 體 名 稱 擔  任  職  務 參 加 期 間 國中驗證欄 
高中

高職作業欄 

1 桌球社 幹部 □負責人 九上   

2 籃球社 □幹部 負責人 八下   

  □幹部 □負責人    

  □幹部 □負責人    

  □幹部 □負責人    

  □幹部 □負責人    

  □幹部 □負責人    

  □幹部 □負責人    

  □幹部 □負責人    

二、學生幹部：曾擔任班級幹部(含正副班長、各股股長及學科小老師)或全校性幹部(含班聯
會、週、朝會工作幹部、司儀等)，擔任期間頇滿(含)1 學期以上【由導師或訓導處(學務處)

證明】 

職 務 名 稱 擔 任 期 間 服 務 表 現 國中驗證欄 
高中

高職作業欄 

班    長 九上 表現優異 
  

學藝股長 八下 表現良好 
  

司    儀 七下 負責盡職 
  

     

     

     

     

     

     

申請學生簽章：   黃小智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5 月 3 1 日 

 

 

全銜頇與報名表一致，申請校名不能塗改 
 

全校性幹部請指派之組
長根據學生表現填寫 請指派之組長

核章驗證 

班級幹部請導師核章驗證 

請訓育組核章驗證 

班級幹部請導師根據學
生表現填寫 

勿填寫 

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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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基高中職 100 學年度聯合申請入學 

特  別  條  件  證  明  表   

本表由學生依高中高職要求親自填寫，但黑框內各欄不可填寫。  

姓名  黃小智 畢 業 學 校 班 別 座 號 臺北市立景興 國中 903 班 39 號 

在校期間 自民國 97 年  9 月 1 日至民國 100 年  6 月  10 日  

競 
 

賽 
 

成 
 

果 

主辦單位 範圍性質 競  賽  名  稱  得獎名次 佐證資料 高中

高職
作業欄 

臺北市教育局 臺北市 國語文競賽演說組 第三名 如附件 1  

景興國中 校內 國語文競賽演說組七年級 第一名 如附件 2  

      

      

      

      

      

      

      

      

      

      

      

      

      

      

「範圍性質」欄請填競賽範圍區域： 

國際  ；  全國、臺灣區  ；  省、直轄、市  ；  縣、市、區（鄉、鎮）  ；  校內。 

高中

高職
作業欄 

特殊表現： 

當選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優良學生(如附件 3) 

 

服務學習表現： 

多次參加公共服務(附公共服務卡影本，如附件 4) 

 

其他： 

通過英語初級能力檢定(如附件 5)，體適能認證文件(如附件 6) 

 

 
 

 

 

 

勿填寫 

 
學生依參加成果填寫 

學生依各項表現填
寫，並附證明文件 

勿填寫 



 66 

 

公立高中用(綠色) 

北北基高中職 100 學年度聯合申請入學 

學   生   報   名   表 

 

申請學校    臺北            立   中正     
高級中學

職業學校
       

班

組 

申請 
學校 

代碼 
4 2 3 3 0 2 

畢  業  國  中 

臺北市立 

景興國民中學 

學生姓名 黃小智 

身分證統一編號 A 1 2 3 4 5 6 7 8 9 班級 座號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85  年  1  月  12  日 903 39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H)： 
(行動電話)： 

注意事項： 

1.以上各欄請學生詳實填寫，字體宜工整清晰。 

2.申請條件由學生按各高中要求條件及學生具備之資格填寫申請條件證明表。 

3.各生欲申請之高中有特別條件時，務必符合要求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4.請依照各校之申請資料依序排列並檢附北北基 100 年高中職聯合入學測驗分數通知單及前

5 學期（符合「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縮短修業年限及升學辦法」之規定者則為前 3

學期）在校學習表現成績證明文件。 

5.非應屆畢業學生，請檢附應備資料並經原畢業國中驗證後，向主委學校（臺北市立南港高
級中學）辦理個別報名手續。 

 

學生簽名：  黃 小 智    父母（或監護人）簽章：   黃 大 偉     
 

 

承 辦 人 簽 章  教 務 主 任 簽 章  

 

該生上列資料經本校確認無誤，謹此證明。 
 

 

 

備註：非應屆畢業生之申請入學「報名表」可不需經原畢業國中之承辦人及教務主任簽章驗 證，但

報名時頇繳驗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且申請條件證明表、國中在校成績證明表及其他證

明文件必頇經原畢業國中驗證。 

 

 

 

國 

市 

縣 

        

 

請填自家地址 

勿填寫 
勿填寫 

 

確定報名學校後再填寫
(依簡章上的全銜)，校
名及代碼不能塗改 

請填自家電話 

請填緊急聯絡手機 

重要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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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高中用(藍色) 

北北基高中職 100 學年度聯合申請入學 

學    生    報    名    表  

 

申請學校 

 

 
 臺北     私立  十信   

高級中學

職業學校
       

班

組 

申請 

學校 

代碼 

4 2 1 3 0 2 

畢  業  國  中 

臺北市立 

景興國民中學 

學生姓名 黃小智 

身分證統一編號 A 1 2 3 4 5 6 7 8 9 班級 座號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85  年  1  月  12  日 903 39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H)： (行動電話)： 

- 

志願序 部      別 志願序 部    別 志願序 部    別 

１ 

ˇ日間部 

□夜間部 

□進修學校 

ˇ普通科 

□綜合高中 
２ 

□日間部 

□夜間部 

□進修學校 

□普通科 

□綜合高中 
３ 

□日間部 

□夜間部 

□進修學校 

□普通科 

□綜合高中 

４ 

□日間部 

□夜間部 

□進修學校 

□普通科 

□綜合高中 
５ 

□日間部 

□夜間部 

□進修學校 

□普通科 

□綜合高中 
６ 

□日間部 

□夜間部 

□進修學校 

□普通科 

□綜合高中 

注意事項： 

1.以上各欄請學生詳實填寫，字體宜工整清晰。 

2.請在部別欄勾選日間部、夜間部或進修學校以及普通科或綜合高中。 

3.申請條件由學生按各高中要求條件及學生具備之資格填寫申請條件證明表。 

4.各生欲申請之高中有特別條件時，務必符合要求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5.請依照各校之申請資料依序排列並檢附北北基 100 年高中職聯合入學測驗分數通知單及前 5學

期（符合「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縮短修業年限及升學辦法」之規定者則為前 3學期）在校學

習表現成績證明文件。 

6.非應屆畢業學生，請檢附應備資料並經原畢業國中驗證後，向主委學校（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辦理

個別報名手續。 

學生簽名：  黃 小 智    父母（或監護人）簽章：   黃 大 偉     

 

承 辦 人 簽 章  教 務 主 任 簽 章  

該生上列資料經本校確認無誤，謹此證明。 

備註：非應屆畢業生之申請入學「報名表」可不需經原畢業國中之承辦人及教務主任簽章驗證，但報名時頇繳驗
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且申請條件證明表、國中在校成績證明表及其他證明文件必頇經原畢業國中

驗證。 

。 

 

 

市    

縣 

請填自家地址 

請填自家電話 

確定報名學校後再填寫 
(依簡章上的全銜)，校
名及代碼不能塗改 
 

勿填寫 勿填寫 

 

請填緊急聯絡手機 

重要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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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職用(黃色) 

              北北基高中職 100 學年度聯合申請入學 

        學    生    報    名    表  

 

                      國中學生以技藝技能優良學生資格申請者， 
                     另填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申請入學報名表。 
 

 

申請學校 臺北 立 士林高級商業  
高級中學

職業學校
   
班

組 

申請 

學校 

代碼 

4 1 3 4 0 1 

畢  業  國  中 

臺北市立 

景興國民中學 

學生姓名 黃小智 

身分證統一編號 A 1 2 3 4 5 6 7 8 9 班級 座號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85  年  1  月  12  日 903 39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H)： (行動電話)： 

 
國中學生申請職業類科學校志願序： 

志願序 部 別 科  別 志願序 部 別 科  別 志願序 部 別 科  別 

１ 日間部 國際貿易科 ７   １３   

２ 日間部 商業經營科 ８   １４   

３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９   １５   

４ 日間部 廣告設計科 １０   １６   

５ 夜間部 國際貿易科 １１   １７   

６ 夜間部 商業經營科 １２   １８   

注意事項： 
1.以上各欄請學生詳實填寫，字體宜工整清晰。 

2.請在部別欄填寫日間部、夜間部或進修學校；科別欄請填寫科別全名。 

3.申請條件由學生按各高職要求條件及學生具備之資格填寫申請條件證明表。  

4.各生欲申請之高職有特別條件時，務必符合要求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5.請依照各校之申請資料依序排列並檢附北北基 100 年高中職聯合入學測驗分數通知單及前 5學

期（符合「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縮短修業年限及升學辦法」之規定者則為前 3學期）在校

學習表現成績證明文件。 

6.非應屆畢業學生，請檢附應備資料並經原畢業國中驗證後，向主委學校（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
學）辦理個別報名手續。 

學生簽名：  黃 小 智    父母（或監護人）簽章：   黃 大 偉     

 

承 辦 人 簽 章  教 務 主 任 簽 章  

該生上列資料經本校確認無誤，謹此證明。 

備註：非應屆畢業生之申請入學「報名表」可不需經原畢業國中之承辦人及教務主任簽章驗證，但報名時頇繳驗
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且申請條件證明表、國中在校成績證明表及其他證明文件必頇經原畢業國中

驗證。 

國 

市 

縣 

請填自家地址 

請填自家電話 

勿填寫 勿填寫 

 

1.請詳讀下列注意事項 

2.志願序務必填寫 

請填緊急聯絡手機 

重要 重要 

確定報名學校後再
填寫 (依簡章上的
全銜)，校名及代碼
不能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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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高職用(粉紅色) 

              北北基高中職 100 學年度聯合申請入學 

      學    生    報    名    表  

 

                                     國中學生以技藝技能優良學生資格申請者， 

                                      另填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申請入學報名表。 

 

 

申請學校 臺北 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
高級中學

職業學校
    
班

組 

申請 

學校 

代碼 

3 1 1 4 0 1 
畢  業  國  中 

臺北市立 

景興國民中學 

學生姓名 黃小智 

身分證統一編號 A 1 2 3 4 5 6 7 8 9 班級 座號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85  年  1  月  12  日 903 39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H)： (行動電話)： 

國中學生申請職業類科學校志願序： 

志願序 部 別 科  別 志願序 部 別 科  別 志願序 部 別 科  別 

１ 日間部 綜合高中 ７ 進修學校 資料處理科 １３   

２ 日間部 商業經營科 ８ 日間部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１４   

３ 日間部 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９   １５   

４ 日間部 時尚模特兒科 １０   １６   

５ 進修學校 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１１   １７   

６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１２   １８   

注意事項：備之資格填寫申請條件證明表。  

4.各生欲申請之高職有特別條件時，務必符合要求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5.請依照各校之申請資料依序排列並檢附北北基 100 年高中職聯合入學測驗分數通知單及前 5學

期（符合「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縮短修業年限及升學辦法」之規定者則為前 3學期）在校學

習表現成績證明文件。 

6.非應屆畢業學生，請檢附應備資料並經原畢業國中驗證後，向主委學校（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
學）辦理個別報名手續。 

學生簽名：  黃 小 智    父母（或監護人）簽章：   黃 大 偉     

 

承 辦 人 簽 章  教 務 主 任 簽 章  

該生上列資料經本校確認無誤，謹此證明。 

備註：非應屆畢業生之申請入學「報名表」可不需經原畢業國中之承辦人及教務主任簽章驗證，但報名時頇繳驗
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且申請條件證明表、國中在校成績證明表及其他證明文件必頇經原畢業國中

驗證。 

 

 

市   

縣 

請填自家地址 

請填自家電話 

勿填寫 勿填寫 

 

請填緊急聯絡手機 

1.請詳讀下列注意事項 

2.志願序務必填寫 

重要 重要 

確定報名學校後再
填寫 (依簡章上的
全銜)，校名及代碼
不能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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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興國中 100年五專申請抽籤報名條件說明 

6/1報名(選一校)→6/17或6/20各校現場抽籤→分發錄取作業(選一科、組) 

1. 同學可持「在校排名百分比成績證明單」(五專用)、或「北北基聯測成績單」擇一報

名，請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成績單。(若需協助請洽註冊組) 

 

2. 選擇使用「在校排名百分比成績證明單」(五專用)，請於5月31日16:00前至註冊組申  

     請；選擇使用「北北基聯測成績單」請黏貼正本成績單。 

 

3. 符合報名門檻條件原則如下說明： 

 (1)凡符合或高於各招生學校訂定之任一科組報名門檻條件成績之一者， 

          即可報名參加申請抽籤分發，不符合者，請勿報名。  

      (2)報名學生僅能就符合門檻條件之科組進行分發錄取作業。 

 

   範例說明：以報名○○技術學院為例，其各科組報名門檻條件如下表 

 

科(組)別 
在校3 學期成績總平均

全校排名百分比 

100 年第1 次國民中學學

生基本學力測驗成績PR値 

100 年北北基聯合入學

測驗成績PR 値 

護理科 在 40 %(含)以內 在 60 (含)以上 在 60 (含)以上 

應用外語科 在 60 %(含)以內 在 45(含)以上 在 45(含)以上 

幼兒保育科 在 55 %(含)以內 在 50 (含)以上 在 50 (含)以上 

    

 
在校3 學期成績總平均

全校排名百分比 

100 年第1 次國民中學學

生基本學力測驗成績PR値 

100 年北北基聯合入學

測驗成績PR 値 

甲生 58%  52 

乙生 56%  44 

丙生 61%  44 

 

結論: 

 報名資格 有利之成績單 
分發錄取作業時，能選

擇之科組 

甲生 符合 北北基測驗成績PR 値 幼兒保育科、應用外語科 

乙生 符合 在校全校排名百分比 應用外語科 

丙生 不符合   

    
 


